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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市人民政府

关于授予吴小祥等9名同志如皋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的决定

各镇（区、街道）人民政府（管委会、办事处），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2024年11月份以来，全市各条战线涌现出一批彰显正义与担当的见义勇为先进人物。他们在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毅然投身于抢险、救灾、救人的英勇行动中，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市民崇德向善、勇为智为的精神风貌，为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和更高水平平安建设注入了强大正能量。根据《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的有关规定，市政府决定授予吴小祥、林友华、徐好转、张俊辰、陈磊、陈晚、佘步峰、张蓉、曹德林9名同志“如皋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在全市通报表扬。

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要向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学习，大力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在突发事件中挺身而出，在急难险重任务中担当作为，共同营造“心有大爱、行有大德”的社会氛围，让见义勇为在如皋蔚然成风，为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如皋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注入更多精神动能和道德力量。 
    附件：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简要事迹    

                                如皋市人民政府

                               2026年4月8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简要事迹

1.吴小祥，男，1988年7月生，如皋市搬经镇袁庄居二十二组居民。

2024年11月20日8时左右，张某某将其封闭式带棚电动三轮车停放在家门前，未熄火，准备带吴某某等人外出，吴某某从右侧车门上车时，双手握车把致车辆启动，张某某上前拖拽，三轮车向右偏离冲进路南边居民河中（河宽约15米，水深约3米），致两人落水。吴小祥听到呼救声后，脱下外套跳入河中，先后将吴某某、张某某二人营救上岸。

2.林友华，男，1948年3月生，如皋市吴窑镇老庄村四组村民。

2025年2月28日18时左右，林友华听见家西边如海河（宽约50米，中间水深4米以上）附近有人大声呼救，立即跑到河边，发现一女孩在河中间挣扎。他跳上河边的泡沫船向女孩划去，因船小无法将女孩拉上船，就一手拖着女孩一手划船，成功将其营救上岸。

3.徐好转，女，1990年3月生，靖江市孤山镇新一村村民，现住如皋市城北街道碧桂园小区。

2025年5月14日凌晨3时30分左右，周金金接到订单要求将外卖送到蓝湾景天大桥，到达后发现一女子坐在大桥中间西边栏杆外侧，情绪不稳定，随时会跳河。周金金与路过的外卖员张鹏、范陆群一起劝说，并打电话报警。张鹏想女性之间交流会更加容易，就打电话让妻子徐好转赶来与女子沟通，张鹏和周金金因还有其他外卖要送先行离开。几分钟后，该女子突然跳入如泰河中（桥面距离水面约5米，河宽约50米，中间水深约8米），徐好转立即拿来桥栏杆上的救生圈跳下河，将女子抓住后奋力向岸边游去，在岸上范陆群的帮助下，两人成功上岸。

4.张俊辰，男，2001年10月生，如皋市碧桂园小区146幢居民；陈磊，男，2004年9月生，如皋市光启花苑15幢居民。

2025年7月4日18时左右，正在如皋市城南街道城南花苑小区西区足球场踢球的张俊辰发现该小区16幢一住户家中起火，并冒出大量浓烟，立即和陈磊一起向现场跑去。危急时刻，张俊辰翻至单元门上方平台，用陈磊从楼道内取来的三个灭火器灭火，因火势较大，未能完全扑灭。陈磊向赶回家的该户主要来钥匙打开房门后，从其他楼道又拿来两个灭火器，张俊辰用湿毛巾捂口鼻，冒着浓烟，拎着灭火器冲入厨房将明火扑灭。

5.陈晚，男，1977年3月出生，如皋市城南街道申徐村六组村民，如皋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派出所辅警。

2025年8月3日17时左右，高新区派出所接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指令，城南街道新华路宋庄桥处有人落水（该河宽约20余米，河中心深约3米）。接警后民警张寒冰和辅警陈晚迅速出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落水者面部朝上飘在河中央，情况十分危急，张寒冰及陈晚迅速脱下衣物跳入河中救人。由于河中水草茂盛，两人先将落水人员周边水草扯断，后将落水者拖至岸上。在救人过程中，陈晚手臂多处被划伤。

6.佘步峰，男，1998年8月生，如皋市大殷居十一组居民，如皋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辅警。

2026年2月4日21时左右，佘步峰接到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指挥室指令，称蓝湾景天大桥（桥面距离水面约5米，河宽约50米，中间水深约8米）一男子欲轻生，其迅速赶往现场，到达时民警夏峪已跳入河中开展施救，但因水流较急，水温较低，且该男子极不配合，夏峪体力不支呼救寻求帮助，佘步峰立即跳入河中，两人合力将男子救到岸边。

7.张蓉，女，1996年9月生，如皋市搬经镇肖马村十二组村民，如皋市极一武术培训有限公司会计。

2026年3月11日上午9时58分左右，张蓉在市公安局搬经派出所办完身份证准备出大门时，听到办公楼前有人呼救，她快速返回，看到一男子仰面躺在台阶南侧的水泥地上，不省人事，立即上前查看，发现其已心跳呼吸停止，迅速配合民警进行心脏复苏，后又使用所内配备的AED设备对其进行抢救，约三分钟后，男子逐渐恢复自主呼吸和心跳。该男子经送医救治后脱离生命危险，后身体恢复正常。

8.曹德林，男，1954年11月生，如皋市城北街道新王庄居六组居民。

2026年3月15日9时左右，周某某在如皋市龙游河公园内不慎落水，群众发现后尝试用捞悬浮物的网打捞未果，路过的曹德林看到其已距离岸边约10来米，并向平台底下暗处飘去，曹德林立即脱下外衣跳入河中，靠近落水者后，抓住其羽绒服帽子，奋力拖向岸边，在群众的帮助下，成功将其拖至岸上。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

检察院，市人武部，市各人民团体。

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4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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